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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９３７３：１９８９《起重机和相关设备　试验中参数的测量精度要求》（英文版）。

本标准等同翻译ＩＳＯ９３７３：１９８９。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ａ）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ｂ）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ｃ）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２７）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何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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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和相关设备　试验中参数

的测量精度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检测起重机和相关设备时，对试验载荷、距离、时间和其他有关参数的仪表和测量

装置的原则要求，并给出了试验中测量相对误差的推荐极限值。

２　对仪表和测量装置的原则要求

２．１　仪表、测量仪器和测量装置应具有足以满足测量精度要求的校准精度。以满足３．１和其他相关标

准或产品说明书中所提出测量相对误差的精度要求。

２．２　试验所用的仪表和测量装置应在推荐的时间间隔内或在使用前进行校准。

３　试验中测量的允许基本相对误差

３．１　如预计在多次测量中参数不会出现差别，只须测量一次，不必确定相对误差。

３．２　采用参数实际值的百分数表示的基本相对误差，应作为测量试验载荷、距离、时间和其他相关参数

的测量精度。基本相对误差δ应用下列方法和公式计算：

２至５次测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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狓－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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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次以上测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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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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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μ———算术平均值，μ＝
１

犖
犖

犻＝１

狓犻；

狓———极限值；

狓犻———第犻次测量值；

犖———狓犻的测量次数；

δ′、δ″———用百分数（％）表示的相对误差。

３．３　测量中基本参数的相对误差极限值见表１的推荐举例。

表１　基本参数的测量相对误差极限值举例

测　量　参　数 相对误差极限值／％

１　尺寸，单位为米（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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犱≤５

５＜犱≤２０

犱＞２０

０．５

２

１．５

１

１

犌犅／犜２１４５７—２００８／犐犛犗９３７３：１９８９




